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科勤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职业风险基金的管

理，促进本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三条 本所应当于每年年末，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 5%

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四条 本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。本所购

买职业保险的，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

职业风险基金金额：可抵扣金额=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×15。可抵扣金额大于或

者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当年度可以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可抵

扣金额小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五条 本所存续期间，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；

（二）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。

第六条 本所存续期间不得分配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七条 本所清算时，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纳入清算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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